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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07         证券简称：花王股份        公告编号：2016-030 

  

江苏花王园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投资建设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投资建设合同的基本情况 

为了加快平坝区白水龙国际旅游度假村项目建设，江苏花王园艺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乙方”）与贵州贵安新区中兴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甲方”）经充分协商，本着平等互利、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

则，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基础上，于 2016 年 12 月 29 日签署了《安

顺市平坝区白水龙国际旅游度假村项目（一期北区工程）投资建设合同》（以下

简称“本合同”）。合同主要施工内容为公园、广场等景观及配套设施的建设，工

程估算暂定为 3 亿元人民币，由乙方全额垫资施工建设的方式实施本项目，按照

实际工程量结算。 

贵州贵安新区中兴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政府平台的投融资公司）成

立于 2006 年 1 月 18 日，为平坝县财政局下属的全资子公司，公司类型：有限责

任公司（国有独资），法定代表人：马龙，注册资本：100,000 万人民币，注册

地址：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安平办事处平黎大道和谐小区 D 栋二楼，经营范围：

资产经营（资产出让、出租、资产收购、资产置换）、项目融资咨询、项目投资。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棚户区改造）建设；土地开发综合治理；城镇化项

目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交通、水电能源、农村牧渔业投资开发利用；旅游项

目及其他资源性项目的开发投资；商业贸易投资、建材销售。 

贵州贵安新区中兴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投资建设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 建设的范围及要求 

项目建设的范围涵盖：室外水公园的水设备、土建、景观、道路及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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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庆主题广场、土建、景观绿化及配套设施；幸福花海、游步道、景观绿化配套

设施；室内水公园的水设备、土建、景观及配套设施；演艺中心的土建、景观及

配套设施。 

按照区委、区政府安排，鉴于本项目建设时间紧，在项目基本建设程序未完

善的情况下如安排乙方先期进场施工，施工进度应在甲方指导下进行，在此期间

完成的工程量每星期由施工单位申报，由此产生的建安费按照上报计量资料，经

监理验收、跟踪审计审核、甲方确认后，于 30 个工作日内形成结算报告作为支

付依据。 

（二） 建设期 

工期暂定：7 个月（以实际进厂施工时间为准，因甲方原因或不可抗力及天

气原因影响工期的，工期相应顺延）。 

（三） 总造价 

一期北区工程估价暂定：叁亿元（￥300,000,000 元）人民币，由乙方全额

垫资施工建设的方式实施本项目，按照实际工程量结算。 

本项目实行监理和跟踪审计制度。工程完工后由乙方提供工程结算书，由审

计确定最终造价，并形成本项目的最终结算报告。 

（四）双方权利和义务 

甲方： 

1、负责征地、拆迁、供电、供水工作使之完全达到开工条件，确保乙方有

良好的施工建设环境，为乙方提供施工建设必需的文件。对该项目的合法性承担

全部责任。 

2、甲方按约定向乙方支付本项目的工程款及部分回购款的（利息）投资回

报。 

3、甲方有派代表和监理公司对工程的质量和进度进行监管的权利。 

4、甲方有权委托有资质的造价咨询机构根据设计图或施工图编制工程量清

单及预算，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对工程采用全过程跟踪审计。 

5、甲方有对工程进行技术变更的权利。 

6、甲方有义务排除施工场地内外妨碍正常施工的人为或者阻碍方面因素的

义务。 

7、甲方有义务提供或协调相关部门提供施工所需的水电接口，接口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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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线范围外 50 米处，产生的水电费用由乙方承担。 

8、甲方代表和监理方须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及时签审和处理各种合法技术资

料、乙方函件和结算资料等，及时确定材料品质标准。 

9、甲方有权利监管乙方单列的安全文明施工措施的落实。 

10、工程完工后，甲方在 1 个月内组织相关人员进行验收，若已交付使用则

视为验收合格。在乙方提交结算资料后，6 个月内完成审计（乙方不配合的除外）。 

11、甲方接收乙方完成合格工程和向乙方支付回购款的义务是不可撤销的。 

12、由于甲方原因或地方矛盾未解决，而导致乙方无法正常施工或导致乙方

工程未按时交付的，甲方必须在施工当年支付已完工程量的 40%的工程款，并承

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乙方： 

1、在本合同签订后 7 日内组建项目部，调配较强实力的、规范的施工队伍，

进行具体项目建设。 

2、在具备施工条件的前提下，按照甲方要求的时间可以入场施工及完成项

目建设。 

3、按照平坝区建设规划，积极参与平坝区建设，为平坝区经济社会又好又

快、更好更快发展做出贡献。 

4、乙方享受平坝区招商引资规定的有关优惠政策。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本次合同的签署，有利于公司抓住安顺市平坝区发展建设的机遇，帮助

完善公司在西南地区业务的拓展与布局； 

2、本合同的签署对 2016 年的经营业绩不存在任何影响。 

3、本合同为全额垫资施工建设的方式实施本项目，将占用公司一定的现金

流。 

四、风险提示 

本合同为投资建设合同，合同签订后还需履行相关招投标程序，公司能否中

标尚存在不确定性，后续完善施工合同的签订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程序，

另行商议和约定。届时，公司将根据招投标结果及后续签署的施工合同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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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五、备查文件 

《安顺市平坝区白水龙国际旅游度假村项目（一期北区工程）投资建设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花王园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2 月 30 日   


